
一、引言

2015 年 4 月 2 日，國務院法制辦就國家知識産權局、科技

部報請國務院審議的《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簡稱《草案

（送審稿）》）公開徵求社會各界意見。作爲激勵發明人從事技術

創新的重要措施，同時也作爲發明人對職務發明享有的主要權

利，《草案（送審稿）》在第四章集中規定了奬勵報酬，體現了約定

優先原則爲主，最低標準原則爲輔的保障制度。2015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修訂後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簡稱《轉化法

（2015）》）也規定了類似的制度。本文試圖對職務發明人奬勵和

報酬的原則進行分析，並針對司法實踐進行評述。

二、約定優先原則的法理依據

單位和發明人之間就職務發明奬酬進行約定，從根本性質

上説，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行爲，是一種民事合同。不論採用

規章制度還是採用單獨約定的形式，單位和發明人作爲合同雙

方，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内就奬酬的形式、數量等自由地約

定。因此，民法上的意思自治是職務發明奬酬約定優先原則的

法律基礎。

另一方面，單位和發明人之間存在雇傭關係，職務發明奬酬

作爲勞動收入的一種，其約定還具有勞動合同的性質，也應體現

《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勞動合同從實體和程

序上進行了一定限制的立法目的。

因此，職務發明奬酬的約定優先原則，實際上是一種受限制

的“優先”。約定的效力還要看這種約定是否在實體上和程序上

符合有關法律的特别規定，是否損害了發明人的合法權利。

三、約定優先原則溯源

1.《專利法》及《專利法實施細則》

早在 1985 年，首部《專利法》及其《實施細則》就規定了應就

職務發明對發明人進行奬酬以及計算方法 1。由於當時還處在

改革開放的初期，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對於奬酬没有提出約定優

先原則。不過《專利法實施細則》也規定“本章關於奬金和報酬

的規定，集體所有制單位和其他企業可以參照執行”。2 换言之，

雖然没有明確提出約定優先原則，但是對非國有制單位來説，並

不排斥就職務發明奬酬進行約定。2001 年施行的《專利法》及

其《實施細則》對相關規定進行修改，但仍未明確提出約定優先

原則。3

現行《專利法實施細則》（2010 年修訂）對職務發明奬酬進

行了重大修訂，首次明確了約定優先原則：“被授予專利權的單

位可以與發明人、設計人約定或者在其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中

規定專利法第十六條規定的奬勵、報酬的方式和數額”，4 同時取

消了所有制的區分，中國境内的單位均受其約束。

目前，專利法第四次修訂正在進行。根據 2015 年 12 月的

《專利法修改草案（送審稿）》職務發明的權屬範圍被重新劃定，

“主要是利用本單位的物質技術條件所完成的發明創造”不再必

然屬於職務發明。同時，在第十六條，奬勵主體删除了“被授予

專利權的單位”這一限定，修改爲在職務發明授權後，“單位應當

對其發明人或設計人給與奬勵”；在專利實施後，“單位應當根據

其推廣應用的範圍和取得的經濟效益，對發明人或者設計人給

予合理的報酬”。5 如草案生效，不論對單位還是發明人來説，就

職務發明權屬和奬酬的約定將會更爲重要。

2.《職務發明條例草案》

正在制訂過程中的《職務發明條例》是針對職務發明相關問

題的專門性行政法規，其中對職務發明奬酬問題從實體上和程

序上均進行了詳細規定。在《職務發明條例草案》的數次修改

中，約定優先原則均被明確寫入其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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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明確約定優先原則之後，爲了防止單位變相剥

奪或者限制發明人的權利，還需採用最低保障原則對約定優先

加以限制。7

在實體上，2012 年 8 月 20 日和 2012 年 11 月 12 日徵求

意見稿均規定“任何取消或者限制發明人根據本條例享有的權

利的約定和規定無效”；在 2013 年 12 月 30 日和 2015 年 4 月

2 日送審稿中，本條修改爲“任何取消發明人依據條例享有的權

利或者對該權利的享有和行使附加不合理條件的約定或者規定

無效”。從文字表述上，可能被認定無效的約定從“取消”和“限

制”被縮小至“取消”和“附加不合理條件”。然而，“不合理條件”

的具體情形不明確，因此“不合理條件”成爲“約定優先”原則頭

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使該規定成爲《職務發明條例》制定中

備受争議的條款。

在約定的程序上，《草案（送審稿）》明確要求單位在建立職

務發明奬酬制度時，“應當充分聽取和吸納相關人員的意見和建

議，並將發明報告制度以及奬勵報酬制度向研發人員和其他有

關人員公開”。8 同時“在確定給予職務發明人的奬勵和報酬的

方式和數額時，應當聽取職務發明人的意見”。9 如何界定“聽取

和吸納”成爲影響約定效力的又一個懸而未决的關鍵點。

3.《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

1996 年公佈並施行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明確規定了

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對完成該項科技成果及其轉化做出重要貢獻

的人負有奬勵義務，以及奬勵數額的下限，但没有定義科技成

果、職務科技成果，也没有説明這種奬勵是否可以約定。10

2015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進行了大

幅度修訂。首先明確了科技成果、職務科技成果的含義 11。在奬

酬方面，這次修訂規定“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可以規定或者與科技

人員約定奬勵和報酬的方式、數額和時限”。12 進一步明確只有

在“科技成果完成單位未規定、也未與科技人員約定奬勵和報酬

的方式和數額”的情况下，才適用法定的奬酬標準。13

在保護發明人的立法傾向下，約定並不是絶對自由的。《轉

化法（2015）》規定“單位制定相關規定，應當充分聽取本單位科

技人員的意見，並在本單位公開相關規定”。並且在實體上對國

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規定或者與科技人員約定奬

勵和報酬的方式和數額進行法定限制 14。

四、約定優先原則的實踐

如前所述，約定優先原則的效力並不是絶對的，在程序上和

實體上均存在影響其效力的限制。以下結合司法實踐，對職務

發明奬酬約定的效力進行探討。

1. 約定的實體要求

約定優先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得到了確認。例如，北京市

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王某訴某技術有限公司職務發明創造發明

人奬勵、報酬糾紛案的一審判决 15 中指出“單位根據其自身的特

點和需要，可以與發明人協商或在規章制度中規定高於法定最

低標準的奬勵數額，但這屬於單位的自主選擇權利而非義務。

特别是 2010 年《專利法實施細則》確立了約定優先原則後，對法

定最低標準更應作上述理解。换言之，單位與發明人之間約定

的奬勵數額可以高於或低於法定最低標準，但如没有約定則直

接適用法定最低標準”。

2013 年 6 月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制定並發佈了

作爲業務指導性文件的《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或設計人奬勵、報

酬糾紛審理指引》。其中第二條明確了約定優先原則，第四條明

確了約定的内容，指出“可以約定的不限於奬勵、報酬的數額，也

包括奬勵、報酬的方式”。具體來説，“按照約定優先原則，奬勵

報酬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採取貨幣形式之外，還可以

採取諸如股票、期權、提高職位、提昇工資、帶薪休假等形式，只

要能達到專利法規定的合理的原則要求即可。如果約定的奬酬

仍採取貨幣的形式，則約定數額既可以比法定標準高，也可以比

法定標準低，單位可以自主地根據自身的行業特性、生産研發狀

况、知識産權戰略發展需求制定相應的具體標準”。16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約定都是有效的，判斷其約定的内容是

否合理則往往成爲雙方争議的焦點。比較明確的是，如果約定

限制或免除了單位的法定奬勵義務，那麽該約定會被法院認定

無效。例如在 2011 年審結的吴某訴某微電子裝備有限公司職

務發明奬勵一案 17 中，某微電子公司在其制定的《知識産權奬勵

辦法》中規定發明人離職後涉及的奬勵不予發放。兩審法院均

認定支付職務發明奬勵是單位的法定義務，單位“在其制定的奬

勵辦法中是不能對該義務的承擔加以限制或免除的”，因此，相

關約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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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簡單判斷，特别是在約定數額低

於法定數額的情况下，約定數額是否合理，是否搆成對發明人合

法權利的侵害往往成爲争議的焦點。

在梁某訴某股份有限公司職務發明奬勵糾紛案 18 中，雖然

約定的職務發明奬勵數額低於法定標準，仍被認爲有效。上海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爲：“被授予專利權的單位與發明人、設

計人對職務發明創造奬勵有約定或者在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中

有規定的，應當優先適用約定或者規章制度中規定的奬勵方式

和數額。本案中，被告在《奬勵辦法》中對職務發明創造發明人、

設計人的奬勵進行了規定，而原告對該《奬勵辦法》亦是知道的，

故本案應當優先適用被告《奬勵辦法》的規定”。被告通過證據

證明了對涉案 43 項實用新型專利進行了評審，確定了具體的奬

金數額。原告没有提交相反證據證明上述評審確定的奬勵數額

具有不合理性，因此，法院支持了上訴約定的奬勵金額。從本案

可以看出，法定最低標準並不是判斷約定數額是否合理的當然

依據。“對於約定的奬勵數額，應首先推定單位與發明人的約定

具有合理性，發明人認爲約定具有不合理性的，應承擔相應的舉

证責任。”19

在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張偉鋒訴 3M 創新有限公司、3M 中

國有限公司案（以下簡稱“3M 案”）20 中，約定數額的合理性同樣

是焦點問題。一審法院認爲約定的“3M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

劃”中“關於職務發明報酬的計算公式，儘管是以年銷售額而不

是以營業利潤作爲計算基數，但不管如何，其 0.01%的係數與

《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七十八條規定的每年應當從實施該項發明

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的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2%的係數還是相

差懸殊，可見該奬金計劃確實存在不盡合理之處”。事實上，如

果計算基數不同，不同的百分比係數之間並不具可比性。在没

有查明年銷售額和營業利潤的换算關係的情况下，一審法院的

上述認定略顯粗糙。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上述認定進行了修

正，認定“‘3M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實質上是 3M 中國公司

與其員工之間關於如何計算職務發明報酬的約定，此種約定就

‘3M 中國職務發明奬金計劃’發佈之前的職務發明的報酬如何

計算作出安排，並不違法”。不過，由於 3M 中國公司未能證明

其計算依據和計算過程，“該職務發明報酬數額的真實性、合法

性均難以確認”。

在上述兩個案件中，法院對奬酬合理性的證明責任進行了

不同的分配。在梁某案中，法院推定奬酬合理。由於銷售、利潤

等證據材料往往由單位一方掌握，發明人一般難以推翻這樣的

推定。而在 3M 案中，證明奬酬合理性的責任由單位承擔。而

單位出於商業秘密等因素的考慮，有時不願提供相關數據。因

此，在發明人奬酬案件中，證明責任分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訴訟

的最終結果。

2. 約定的程序要求

在實踐中，用人單位與每個發明人簽署單獨的職務發明奬

酬約定往往比較繁雜，特别是對大型企業來説，制定適用於全體

員工的奬酬規章制度更爲便利。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約定的職

務發明奬酬是以規章制度的形式發佈的，其制定的過程也應滿

足相關法律要求。

在上文所述梁某案中，單位制定的《技術革新、技改奬奬勵

辦法》具有專利法中的“依法制定的規章制度”的性質。雖然案

件中没有討論規章制定的程序，但是查明在確定奬勵的具體數

額時，單位按照事先規定的程序進行了集體評議。因此“在評審

程序正當的情况下，評審確定的奬勵數額有效”。但是，“如果單

位在起訴前雖然確定了實際奬勵數額，但並没有經過公開的評

審程序，例如是單位負責人或部門負責人個人决定的，該奬勵數

額由於不具有程序正當性，不應得到法院的認可”。21

在 3M 案中，原告張偉鋒也就奬酬制定程序的合法性提出

挑戰。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原告張偉鋒參與了“3M 中國職務

發明奬金計劃”的制定。被告 3M 中國公司設立“Dialogue with

LOC”會議，爲員工和管理層提供溝通渠道。原告向被告 3M 中

國公司的管理層人員發送郵件建議將奬酬中的貢獻部分提昇一

個數量級將更合理。根據兩審法院的判决，上述“奬金計劃”屬

於《專利法實施細則》所稱的規定職務發明報酬的單位規章制

度。由於 3M 中國公司在制定“奬金計劃”過程中，已與員工進

行過協商，雖然單位一方没有採納或回應原告張偉鋒的意見，但

其從程序上已經滿足了法律的要求。

3. 奬酬約定不明時的處理

在一些案件中，雖然單位與發明人進行了某些約定，然而這

種約定是否符合專利法意義上的職務發明奬酬的約定不盡明

確。在這種情况下，約定是否有效成爲争議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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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於 2013 年審結的一起案件 22中，原

告錢某與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簽訂《專利使用協議》，協議第四

條約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産品售價的 1%作爲專利使用費。但每

項專利的使用費每年最低爲一萬元，最高爲三萬元”。關於雙方

簽訂的《專利使用協議》中的專利使用費的法律性質，上海高院

認定，“該協議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協議是有法律效力的；從

協議整體内容看，該協議使用的‘專利使用費’，實際上就是職務

發明報酬，該協議第四條，即爲雙方關於職務發明報酬計算方式

的約定”。因此，上海高院根據有效的《專利使用協議》計算並判

决了被告應向原告支付的職務發明報酬。

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於 2014 年審結的張某訴某自

動化股份公司一案中 23，法院也認爲未明確性質的奬勵可以冲扺

專利法意義上的職務發明奬勵。雖然項目奬勵並非專利法意義

上的職務發明奬金，但鑒於該奬勵爲被告因原告參與研發項目

而於工資之外額外支付給原告的奬勵，因此，被告無需再支付奬

金。至於職務發明奬酬之報酬，法院另行予以酌定。

然而，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余某訴某廠發明人奬酬糾紛

案件中 24 則持不同觀點。在該案中，被告單位與原告發明人余

某於 2002 年簽訂《調解意見書》，其中約定一次性奬勵發明人科

技發明奬 2 萬元、新産品開發奬 19653.64 元。然而法院判决認

爲“該約定僅表明被告在原告任職期間支付了原告科技發明奬

及新産品開發奬，但一般意義上的科技發明、新産品開發與取得

專利的發明創造在保護方法上有明顯不同，一項技術被授予專

利後，專利權人能享有與一般技術不同的獨佔排他保護，故雙方

約定的科技發明奬及新産品開發奬並不等同於專利法第十六條

規定的職務發明奬勵”。並且原被告之間就涉案專利的權屬糾

紛訴訟自 2003 年一直持續到 2009 年，也就是説，在上述《調解

意見書》生效之後，涉案專利才從原告余某處轉移至被告。因

此，長沙中院認定“該約定並不能證明係對原告作爲專利設計人

身份所支付的專利法意義上的奬金，且被告也並未提交其他證

據予以佐证”，因此，被告單位衡陽市某廠還應向原告發明人余

某支付專利法意義上的職務發明奬金。類似的否定性觀點還體

現在範某訴深圳某公司職務發明奬酬案中 25。

總體上説，關於職務發明奬酬約定有效性的案例較少，不同

地區的司法實踐尚不統一。期待將來，特别是《職務發明條例》

生效後，會有更多相關案例討論這一問題，以明確現有法律規定

中的不確定之處。

五、最低保障標準的變化

最低保障原則作爲一項法定制度，在約定優先原則明確之

前已出現在我國的專利立法和科技立法中。下表反映了職務發

明之發明人奬酬最低保障標準的變化。

《專利法

實施細則

(1985)》

《專利法

實施細則

(1992)》

《專利法

實施細則

(2001)》

約定優先原則

無

無

無

奬金

全民所有制單位：

發明：

不少於 200 元;
實用新型或外觀設計：

不少於 50 元。

同上

國有企事業單位應當：

發明：

不少於 2000 元；

實用新型或外觀設計：

不少於 500 元。

報酬

全民所有制單位：

實施：

發明或實用新型：每年實施所得利潤納税後提取 0.5％⁃2％；

外觀設計：每年實施所得利潤納税後提取 0.05％⁃0.2％；

或者參照上述比例，發給發明人或者設計人一次性報酬。

許可：

使用費納税後提取 5％⁃10％。

同上

國有企事業單位應當：

實施：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每年實施所得利潤納税後提取不低於 2%；

外觀設計：每年實施所得利潤納税後提取不低於 0.2%；

或者參照上述比例，發給發明人或者設計人一次性報酬。

許可：

使用費納税後提取不低於 10%。

職務發明之發明人奬酬最低保障標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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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法

實施細則

(2010)》

《職務發明條

例草案送審稿

(2015)》

《促進科技成

果轉化法

(1996)》

《促進科技成

果轉化法

(2015)》

有

未與發明人約

定也未在規章

制 度 中 規 定

的，適用法定

標準。

無

有

單位未規定、

也未與科技人

員約定奬酬方

式和數額的，

按 照 法 定 標

準。

發明：

不少於 3000 元；

實用新型或外觀設計：

不少於 1000 元。

發明或植物新品種權：

不少於該單位在崗職

工月平均工資的兩倍；

其他知識産權：

不少於該單位在崗職

工的月平均工資。

轉讓：

轉讓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獨立研究開發或者與其他單位合作研究開發：

在實施轉化成功投産後，連續三至五年從實施該項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五的比例。

轉讓、許可：

轉讓净收入或者許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作價投資：

從該項科技成果形成的股份或者出資比例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自行實施或者與他人合作實施：

在實施轉化成功投産後連續三至五年，每年從實施該項科技成果的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五的比例。

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規定或者與科技人員約定奬勵和報酬的方式和數額應當符合上述規定的標

準。

實施：

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每年實施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2%；

外觀設計：每年實施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0.2%；

或者參照上述比例，發給發明人或者設計人一次性報酬。

許可：

收取的使用費提取不低於 10%。

實施：

（1）發明或植物新品種權：每年實施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5%，

其他知識産權：每年實施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 3%；或

（2）發明或者植物新品種權：每年實施銷售收入中提取不低於 0.5%，

其他知識産權：每年實施銷售收入中提取不低於 0.3%；或

（3）參照前（1），（2）兩項計算的數額，根據發明人個人工資的合理倍數確定每年應提取的

報酬數額；或

（4）參照前（1），（2）兩項計算的數額的合理倍數，確定一次性給予發明人報酬的數額。

報酬累計不超過實施該知識産權的累計營業利潤的 50%。

轉讓或者許可：

所得的净收入提取不低於 20%。

由上表可見，對發明人奬金的法定標準逐步提高，《草案（送

審稿）》通過“該單位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來衡量發明人奬金，

使得法定衡量標準更加合理，避免了固定金額標準隨經濟發展

的滯後性。《轉化法（2015）》對法定標準進行大幅度提高，將奬酬

比例由“不低於 20%”提高至“不低於 50%”；對於國家機構奬酬

的約定優先原則進行了最低保障的法定限制；但未明確區分奬

勵與報酬的數額。

由於法律與行政法規相比具有更高的法律位階，並且考慮

到發明可以理解爲科技成果的下位概念；因此，爲了避免與上位

法和上位概念的衝突，在修訂《專利法實施細則》以及制定《職務

發明條例》時需考慮《轉化法（2015）》的上述規定。現行的《專利

法實施細則》未對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務發明奬酬在約定優先

之上進行最低保障的法定限制。因此，針對職務發明專利，國有

企事業單位與發明人仍可約定報酬低於營業利潤的 2%（對於實

施）和低於使用費 10%（對於許可）以及奬金低於 3000 元。而

根據《轉化法（2015）》，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在針

對發明爲科技成果的奬酬進行約定時，應當約定不低於轉讓净

收入或者許可净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作爲奬勵和報酬；對於實施

該項發明專利，應當約定在實施轉化成功投産後連續三至五年，

每年從實施該項科技成果的營業利潤中提取不低於百分之五的

比例作爲奬勵和報酬。這難免會出現無法同時滿足現行《轉化

法（2015）》和《專利法實施細則》的情形。另外，針對國家設立的

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與企業合作研究開發的科技成果，是否

約定優先原則也受最低保障的法定限制，也是實踐中值得探討

的問題。

六、結語和建議

根據職務發明奬酬之約定優先原則和最低保障原則的法理

和實踐，單位與發明人在約定職務發明奬酬時，應注意公開約定

過程，保留約定過程的相關原始證據。對於載有職務發明奬酬

計算公式的約定或規章，在舉证時應注意證明計算依據、計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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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算過程和真實性，以避免單位或發明人未能證明其主張而

導致不利的裁决。《促進技術成果轉化法 (2015)》、《專利法實施

細則（2010）》與《職務發明條例草案（送審稿）(2015)》之間存在

一系列待統一和解釋的條款，需要在法律的進一步修訂中進行

釋明。同時，隨着科技成果轉化的加速和職務發明數量的增加，

必將會豐富職務發明糾紛的法律實踐，對立法和司法審判進一

步産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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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On 2 April 2015, the Legal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the Draft Regulations on Service Inventions
(Draft for Revie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raft Regula⁃
tions for Review) that were open for public comment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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